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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 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獲得「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

（勵）學金計畫」獎項，今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願放棄本

次獲獎（受領），因恐口說無憑，特以此放棄切結書聲明之。 

 

 

           立 切 結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※若有塗改請簽名或蓋章並填寫修改日期 
 

附件 2 


